
 
 

证券代码：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及签署相关合作协议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对外投资事项能否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公司签订的《通州湾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产业发展协议》所涉及的项

目用地需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用地程序办理，通过招投标、拍卖

或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面积、价格

及取得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实施，尚需获得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立项核准及报备、

码头海域使用及岸线许可、环评审批、建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手续，

如遇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程序条件发生变化等情形，本次

对外投资项目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4、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预计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效益，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其他相关不确定因素，进而延长项目建设周

期。 

5、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相关行业市场前景的

判断，但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和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及公司内部管理、

工艺技术、市场拓展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相关投资计划及投

资收益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 

6、本次对外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3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

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需视后续投资项目具体推进

和实施情况而定。 

 



 
 

一、对外投资框架协议签署相关情况 

2023 年 2月 28 日，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邦重机”）与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

开发示范区管委会（以下简称“通州湾管委会”）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协议双方就润邦重机拟在通州湾示范区高端装备临港产业园开展相关项目投资

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月 1日在《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1、2023年 7月 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管委会签署<通州湾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产

业发展协议>暨投资建设“通州湾装备制造基地项目”的议案》，同意润邦重机与

通州湾管委会签署《通州湾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产业发展协议》，并在通州湾示范

区高端装备临港产业园投资建设“通州湾装备制造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 22

亿元，公司计划通过投资设立润邦重机的全资子公司来实施“通州湾装备制造基

地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公司自有资

金及通过项目贷等方式获得资金。 

2、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润邦重机将与通州湾管委会签署《通州湾装备

制造基地项目产业发展协议》。 

3、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及签署相关合作协议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董事会一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具体落实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相关事宜。 

4、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合作方主要情况介绍 

1、合作方名称：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管委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600591111115G。 

3、住所：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金海路 6 号（通州湾商务大厦）。 

4、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是经国家发改委同意，江苏省政府批 

准设立的国家级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地处长江入海口北翼，位于长三角核心区，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交汇点，具有“服务长三角、联动长江北、连通中东

西”的重要功能，是东部沿海不可多得的优质开发载体。目前园区正在加快建设

长江经济带集装箱新出海口、长三角北翼临港产业新城，打造长江经济带战略支

点。 

5、通州湾管委会与公司及润邦重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四、拟签署《通州湾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产业发展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管委会 

乙方：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 

（一）海域及项目基本情况                

海域位置：高端装备临港产业园东港池西、滨海大道南 

用海面积：约 300 亩 

海域使用年限：50年 

海洋岸线：约 346米 

（上述内容以通州湾示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海洋渔业局核定的数据为

准。） 

项目名称及主要建设内容：润邦股份通州湾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主要从事海

洋工程装备、港口起重装备和船舶配套装备的研发制造。 

项目总投资：22亿元 

（二）甲方主要权利义务 

甲方应根据辖区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要求，为产业用海项目的规划、开工、建

设、运营等提供相关服务。 

1、甲方承诺根据乙方项目进度安排，设立项目服务组为乙方提供全流程服

务，积极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公司注册登记、立项备案、节能审查、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施工等方面的报批手续，做好与项目建设相关的政府协调服务工作。 

2、甲方负责在乙方项目开工前将施工用水、用电、道路等接至选址红线，

在设备安装前将通信、雨污等基础设施配套到位，海域按照现状交付乙方。 

3、甲方对乙方在建设及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消防、供水、供电、天然气等相

关问题和合理需求，提供及时的协调服务。 

4、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办理项目用海、岸线报批、码头开放等相关手续，保



 
 

障项目正常投运。 

5、甲方负责对港池公共航道进行正常疏浚维护，满足乙方通航要求。 

（三）乙方主要权利义务 

1、乙方作为项目投资主体，须在甲方区域内注册独立法人公司（或将注册

地址变更至甲方辖区内）。新注册的公司亦是本协议的履约者，与乙方承担共同

的权利义务。 

2、乙方承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充分运用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环保工艺技

术和设备，持续加大安全、环保投入，消除安全隐患，减少能源消耗，坚持把安

全第一、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的理念落实到项目设计、建设和生产运营的全过程，

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项目达产后，综合能耗强度、排放指标达到或优

于国内外行业标杆值，具体指标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复为准。 

3、项目自签约之日起，乙方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审批。 

4、乙方项目用海标准须符合《江苏省建设用海指标》和《通州湾工业项目

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5、乙方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国家、省市各级节能、环保、消防、

职业卫生、安全生产等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编制能评、环评、安评、稳评

等报告。 

6、乙方承诺执行通州湾示范区制定的港池管理及维护疏浚方面的相关制度

办法。 

（四）其他 

1、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双方法定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同

等法律效力。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通州湾管委会展开深入合作，通过打造“通州湾装备制造基地”，

进一步在海洋工程装备、港口起重装备、船舶配套装备等领域展开业务布局，并

在公司现有各类高端装备产品基础上新增包括漂浮式海上风电基础、大兆瓦海上

风电稳桩平台、LNG 清洁能源模块等在内的新产品，扩充公司高端装备业务的产

能（项目全面建成后可形成海工、港机及散料装卸输送装备 15～20 万吨/年产能



 
 

规模），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高端装备市场，提高公司高端装备业务的市场占

有率，形成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整体抗风险能力。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及签署相关合作协议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对外投资事项能否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公司签订的《通州湾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产业发展协议》所涉及的项

目用地需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用地程序办理，通过招投标、拍卖

或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面积、价格

及取得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实施，尚需获得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立项核准及报备、

码头海域使用及岸线许可、环评审批、建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手续，

如遇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程序条件发生变化等情形，本次

对外投资项目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4、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预计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效益，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其他相关不确定因素，进而延长项目建设周

期。 

5、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相关行业市场前景的

判断，但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和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及公司内部管理、

工艺技术、市场拓展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相关投资计划及投

资收益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 

6、本次对外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3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

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需视后续投资项目具体推进

和实施情况而定。 

公司将根据本次对外投资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7 月 4日 


